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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工字【2014】第 011号 

———————————————— 
关于做好 2014 年部门工会总结评优工作的通知 

 

各部门工会： 

2014年即将过去,现将 2014年部门工会总结评优工作通知如下： 

一、部门工会总结工作 

1.各部门工会要全面总结一年来的工作。包括部门工会工作开展

情况、校工会下拨经费预决算情况、校工会工作参与及完成情况、二

级教代会建设进展情况等。 

2.提交部门工作总结。总结材料要求文字简练、内容充实。活动

及工作照片图片以附件形式上报。 

3.总结中应明确写明部门会员京卡办理情况，目前京卡持有人数，

占总会员人数比例等。 

二、“特色活动”申报工作 

1.校工会继续实施一年一度的“特色活动”资助计划，凡 2014年

度内部门工会举办的有新意、效果好、深受会员欢迎的活动，均可申

报“特色活动”奖。 

2.每个部门工会限报一项，没有的可以不报。 

3.根据申报情况设定奖励名额和奖励金额。申报单位需在委员（扩

大）会议上作现场汇报，并由全体委员进行评定。 

三、2014年度“教职工之友”、“优秀工会干部”、“工会活动积极

分子”评选工作 



（一）“教职工之友”评选要求： 

1．为本部门党政主要领导或领导班子主要成员； 

2．从思想上到行动上，特别关心、重视、支持工会工作； 

3．积极参加部门工会和校工会组织的各项活动，本年度至少有两

项以上（含）参加具体活动的记录； 

4．每个部门工会限报 2名。 

（二）“优秀工会干部”评选要求： 

1．为在任的部门工会委员； 

2．较好完成本职工作，通过了本单位的年度工作考核；  

3．热心投入工会工作，有较高的群众威信，并在具体工作中取得

突出成绩； 

4．每个部门按工会委员数的 70%上报。 

（三）“工会积极分子”评选要求： 

1．为我校在岗在职教职工会员（含非事业编会员）；  

2．较好完成本职工作，通过了本单位年度工作考核； 

3．积极参加部门工会和校工会组织的各项活动，并起到了较好的

模范带头作用； 

4．评选比例为本部门工会会员（含非事业编会员）人数的 15%。 

四、几点说明 

1.以上总结、申报及评选结果，请一并于 2014年 12月 25日前将

电子版发送到 xgh@bnu.edu.cn，同时将纸制版相关文件，由部门党政领

导签字盖章后交校工会办公室，由校工会统一编辑装订，并交流宣传。 

2.相关表格请到校工会主页“下载专区”栏目下载。 

 

校 工 会 

2014年 12月 9日 
 


